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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文件 
 

煤全重安字〔2025〕4 号 

     

 

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 

关于《实验室事故隐患排查制度》的通知 

 

各实验室负责老师： 

根据上级文件规定，经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

验室党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对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

点实验室《实验室事故隐患排查制度》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1、 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

负责组织建立实验室活动中对人员、设备设施和检测物

品的各项安全措施，并建立安全隐患台账。 

2、 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建立主要负

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实验室安全责任

人分级管理制度。 

3、 依据教育部、学校相关管理规定，对各实验室实行分级

分类管理，按实验室安全级别执行隐患排查。 

4、 各实验室应规定制定使用程序、操作步骤、监控手段、

施救措施。安全措施应由各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制定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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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在使用现场，安全措施应用“警示”标识予以

表示。  

5、 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应指定自己的安全值班员或监督

员，负责日常活动时的安全监督。 

6、 安全监督员应负责维护责任区内安全设施的完好性，必

要时应对各种安全设施进行定期 检查和记录并将检查

结果向质量负责人报告。安全监督员有权利中止一切违

反安全的作业活。 

7、 全体师生、技术人员应自觉遵守和维护实验室的安全制

度与设施，在遇到或发现险情后有责任实施救助。 

8、 各实验室根据安全定级要求定期开展安全检查，检查方

面包括仪器、药品、学生实验室的门、窗、电、水管、

灭火器等是否完好，仪器、药品等是否缺少，走廊的消

防栓是否完好。发现不安全因素及时采取控制、消除及

上报。对于实验室无力整改，难度较大的事故隐患，及

时向学校有关部门提出报告，申请给予解决。 

9、 每天实验室值班人员下班离开前，均应仔细检查并确认

实验室内门、窗、电、水管等情况，无疏漏后方可离开。 

10、 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期间，负责教师不要离开实验室，

实验员应进入实验室给予学生指导、规范学生的仪器及

药品使用，同时留意随时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 

11、 本规定由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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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 

                         2025 年 4 月 18 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18 日印发 


